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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溪市财政局文件

玉财投〔2022〕5 号

玉溪市财政局关于创新型城市创建
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情况的通报

玉溪市科学技术局、玉溪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：

根据《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

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云发〔2019〕11号）、《云南省项目支出绩

效评价管理办法》（云财绩〔2020〕11号）、《玉溪市财政局关于

转发<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

法>的通知》（玉财投〔2020〕6 号）和《玉溪市财政局关于开展

第一批 2022 年财政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》（玉财投〔2022〕4 号）

的要求，玉溪胖芝麻开门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接受玉溪市财政

局委托，于 2022 年 5 月至 2022 年 7 月对创新型城市创建专项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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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项目开展绩效评价。现将评价情况通报如下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背景

2016 年 12 月，科技部、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《建设创新型

城市工作指引》，对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提出新的要求。2017 年

1 月，科技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《关于进一步做好 2017

年创新型城市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，启动新一轮国家创新型城

市的申报工作。玉溪市抢抓机遇，积极申报，2018 年 4 月，在

57 个申报城市中脱颖而出，进入建设名单，成为西部 3 个获批

城市之一。

自 2018 年获批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以来，玉溪市委市政府

高度重视，下发《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玉溪市建设国家创新

型城市实施方案的通知》玉政发〔2018〕23 号），主要围绕支撑

产业发展创新、城市运行管理创新、优化政府管理创新、夯实科

技基础创新、完善科学方法创新、美丽玉溪建设创新等六项重点

任务和 40 项建设指标，全力推进各项工作，创建工作取得明显

成效。基本形成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，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

地位突出，大型企业创新骨干作用显著，中小企业创新活力竞相

迸发；应用型技术研发机构市场化、企业化改革有力推进，综合

科技进步水平和区域创新能力达到全省领先，科学技术引领经济

社会发展作用明显，把玉溪建设成为云南的科技研发次中心和科

技成果的孵化、示范、推广基地，成为创新能力居云南前列、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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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创新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作用突出的创新型城市，2021 年，

玉溪市成功通过国家科技部评估验收。

（二）资金安排及使用情况

根据云南省政府对《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玉溪建设创新

型城市的请示》（玉政请〔2018〕32号）的批办精神，2018 年 6

月，云南省财政厅《关于下达玉溪市开展创新型城市建设补助资

金的通知》（云财预〔2018〕119 号），一次性下达创新型城市建

设专项补助资金 20000 万元。

2018 年、2019 年该专项资金支付分别为：①玉溪市科学技

术局 13970.76 万元；②玉溪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5092 万元；③玉

溪市投资促进局 158万元；④玉溪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办公室

150 万元；⑤玉溪日报社 170 万元；⑥玉溪广播电视台 30万元。

截至评价日年尚未兑付结余资金 429.24 万元，已由市财政局收

回。

（三）项目实施及完成情况

2021 年玉溪市成功通过国家科技部评估验收。主要项目实

施目标及完成情况为：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达到

1.14%，完成率 45.6%；高新技术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规上工业

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比重 26.97%，完成率 122.59%；拉动规模以

上企业研发经费的增长，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136 户，完成率

104.62%，实现国家级平台建设（重点实验室、工程技术研究中

心、企业技术中心）163 个，完成率 115.60%；选拔、培育玉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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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中青年学科带头 206 人，完成率 100%等。

二、绩效评价结论

创新型城市创建专项资金项目本次绩效评价得分 82.89 分，

评价等级为“良”。

三、取得成效

2018 年 4 月，玉溪获批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，成为全国 17

个、西部 3 个、全省唯一的获批城市，通海县成为全省唯一获批

的国家首批创新型建设县。“十三五”期间，获国家、省科学技

术奖 43 项。玉溪市先后出台了《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实施方案》

《玉溪市实现 2020 年全市 R&D 经费投入占 GDP2.5%实施方案

（试行）》《关于加快构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撑平台的实施意见》

《加快推进创新型城市建设的若干意见》《玉溪市专利权质押融

资扶持办法（试行）》《关于加快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

意见》等创新政策，提请省科技厅经省政府批准出台《关于支持

玉溪开展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的意见》，科技创新环境得到进一

步优化。“十三五”期间，争取上级资金 4.94 亿元。2019 年，全

市研发（R&D）经费投入 20.22 亿元，比 2018 年的 14.81 亿元

增加 5.41 亿元，增长 36.53%，研发经费投入增量在全省排名第

三，增长速度全省第一；比“十二五”末的 4.67 亿元增加 15.55

亿元，增长 332.98%。投入强度 1.04%，全省排名第二，比 2018

年的 0.82 提高 0.22 个百分点，增长 26.83%，研发经费增长率、

投入强度增加值及增长率三项指标均居全省第一；比“十二五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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末的 0.37%提高 0.67 个百分点，增长 181.08%。

2021 年玉溪市成功通过国家科技部评估验收。

四、存在问题

（一）项目跟踪监管不到位，管理信息不对称

玉溪市委市政府成立了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

对创新型城市的建设工作进行统一领导，项目办公室设在玉溪市

科学技术局，负责日常统筹协调工作，由于创新型城市各类子项

目多，涉及的部门和县区广泛，往往出现项目由不同的实施部门

进行推进，玉溪市科学技术局不能完全掌握所有子项目的推进完

成情况，项目缺乏统一的跟踪监管。评价小组在查阅相关资料时

发现市级与县区之间，部门与部门之间的项目相关信息获取不对

称，这也反映出项目日常的跟踪监管不到位，多部门各县区没有

对项目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态势。

（二）部分补助对象认定不精准，补助资金未完全兑付

一是享受补助的对象认定不精准，造成资金闲置。实地评价

中发现：原认定的部分企业存在停产、征信不良等问题，429.24

万元未予补助，已由财政收回。峨山源天生物享受补助 42.66万

元后，企业已经处于停产状态。二是部分县区补助资金未完全兑

付。在实地评价中发现：华宁县财政有 115.60 万元、易门县财

政局 191.77万元 2018年度研发经费后补助项目截止评价日仍未

按时足额兑付到企业。

（三）部分子项目推进进度滞后，实施和整改效果不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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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新型城市创建项目中由玉溪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玉溪市委

网信办等实施的 3 个互联网类子项目在 2021 年绩效评价中就发

现项目推进进度滞后，实施效果不佳的问题。本次实地评价中发

现 3 个项目受客观因素的影响，部分问题仍没有彻底整改。如：

京东云建设项目中存在部分项目推进滞后，已建设平台项目运营

状况欠佳，华为和联通数据中心服务有待提升，价格体系不完善，

资源利用率低等情况。

（四）部分指标未完成，影响项目总体实施效果

虽然玉溪市已通过创新型城市验收，相比先进地区仍有差距。

创新型城市创建项目专项资金预设的 40 个重要考核指标中，6

个指标没有完成，指标完成率 85%，未完成率 15%：地区生产

总值目标增速 8.5%，实际完成增速 2.1%；万人发明专利目标拥

有量 5 件/万人，实际完成 4.135 件/万人；规上工业企业研发经

费支出目标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 2.5%，实际完成 1.73%；全社

会研发经费支出占 GDP 目标比重 2.5%，实际完成 1.14%；创新

型数字经济发展（含 2 个指标）均未完成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项

目实施的整体效果。

五、建议

（一）统筹规划，落实项目跟踪管理

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，相关责任单位应当加大创建创新型城

市工作统筹力度。一是进一步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并严格落实。二

是强化责任意识和工作担当，积极向政府主要领导请示汇报，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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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更多支持。三是深入开展调研和督导，了解县区项目推进情况，

帮助指导县区积极解决问题。四是加强与市本级项目实施部门的

对接，与相关部门找出创建工作中的难点，解决创建工作中的问

题，着力实现部门间信息的交流共享，将项目跟踪管理落实到位。

（二）加强审核，将政策红利惠及企业

市场主体是稳定经济基本盘的重要基础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

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，使广大市场主体不

仅能够正常生存，而且能够实现更大发展。”在落实相关补助政

策时，主管部门应加强对补助对象和补助标准的审核，严格按照

相关要求做好项目实施的“监督员”，财政资金的“守门员”，公

平、公正、公开地将政策红利落实到真正需要且优质的企业。

改变扶持方式，整合资源集中扶持培养一批优势创新型企业。

今年以来，国内外环境复杂性不确定性加剧，市场主体面临的压

力增多。面对挑战，项目主管部门更应该深入调查研究，通过培

养龙头企业让地区形成创新高地，吸引其他企业入驻，从而整体

带动地区创新发展，增强资金扶持效果，为玉溪市的经济平稳运

行提供有力支撑。

（三）持续加大整改力度，盘活存量项目资源

针对创新型城市创建项目中由玉溪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玉溪

市委网信办等实施的 3 个互联网类子项目，应积极与服务提供商

对接商谈，拿出有效的解决方案，深挖相关项目潜力，充分盘活

存量项目资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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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建立长效机制，全面提升区域创新能力

针对创新型城市创建部分指标未完成的情况，相关部门要认

真研究，采取有力措施，同时建立长效机制，从创新主体培育、

壮大高新技术企业、培养创新型领军企业等方面入手，持续全面

提升区域创新能力，避免在创建成功后有“松口气、歇歇脚、等

等看”的思想，以久久为功的态度和驰而不息的作风，以本次创

建工作为标杆，带动城市创新工作向更高层次发展。

六、整改

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绩效评价工作，对照此次评价结果，认真

分析整改，充分运用好评价结果，进一步加强财政支出绩效管理，

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对评价发现的问题清单，举一反三梳理出项

目施点存在的问题，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落实措施，整改情况于

2022 年 10 月 31 日前报市财政局备案。

附件：1．资金使用情况表

2．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表

3．问题汇总表

4．整改反馈表

2022 年 8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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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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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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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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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玉溪市财政绩效评价结果整改反馈表

被评价项目

项目实施单位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整改情况 （整改报告单独附在表后）

项目实施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

（单位盖章）

年 月 日

主管部门意见：
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
资金管理科室意见

资金分管科室负责人（签字）

（单位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分管领导意见：

（签 字）

年 月 日

注：本表报财政局对口资金管理科室，经科室审核后，报送投资合作中心备案。





抄送：市人大预工委，市纪委监委，市审计局，局内各相关科室。

玉溪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2年 8月 2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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